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65號

原      告 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郭倍廷  

訴訟代理人  羅芙怡  

被      告  甲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乙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丙○   

0000000000000000

被繼承人    丁○○   

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0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告就被繼承人丁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依附表

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予以分割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壹、原告起訴主張：原告對戊○○有新臺幣（下同）22萬2633元

及利息之債權，訴外人丁○○於110年1月29日過世，戊○○

與被告均為被繼承人丁○○之第一順位繼承人(戊○○為丁

○○與己○○所生長子、甲○○為長女、乙○○為次女)，

丙○為戊○○之配偶，四人應繼分各四分之一，就如附表一

所示遺產迄今無法達成分割協議，且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原

告為保全債權，爰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、第1148條、

第824條第2項規定，請求代位分割系爭遺產等語。並聲明：

如主文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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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被告甲○○、乙○○稱：同意附表一所示四筆為全部遺產，

並同意系爭不動產變價分割(本院卷第159頁)，被告丙○

稱：同意附表一所示四筆為全部遺產，現在只有我一個人住

在系爭不動產，如果沒有房子我就沒有地方住，我想要繼續

住在那裡，我不知道其他分割方案(本院卷第134、135、159

頁)。

參、本院之判斷：

一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有臺北地院108年度北簡字第*****號判

決、確定證明書(第7~9頁)、系爭不動產土地、建物登記第

一類謄本(第10、11、54~56頁)、戶籍謄本(第12~16、45、4

7~49、62頁)、繼承系統表(第18頁)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

產稅核定通知書(第43~44頁)為證，並為被告所不爭執，首

堪採信。　

二、按債務人怠於行使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之

名義，行使其權利；又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

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

產，民法第242條前段、第1151條、第1164條前段分別定有

明文，是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，惟有以分割遺

產之方式為之，而所謂「得隨時請求分割」，依民法第829

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，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

有關係在內，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

共有，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，庶不失繼承

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。又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

時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、

義務，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，故繼承人於繼承

開始後，其對遺產之權利，性質上即為具有財產價值之權

利，遺產分割請求權，係在繼承之事實發生後，基於繼承權

而發生，因繼承取得之財產，可供清償債務人之債務，且非

專屬債務人本身之權利，應得由債權人依民法第242條規定

代位行使之。查本件原告主張為戊○○之債權人，而丁○○

之繼承人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，致原告無法就戊○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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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得部分進行強制執行，為保全系爭債權能獲得清償，自有

依民法第242條之規定，代位行使戊○○之遺產分割請求

權，提起本件訴訟之必要。故而，原告代位戊○○起訴分割

遺產，於法有據，為有理由。　

三、分割方案：

(一)按遺產繼承人，除配偶外，依下列順序定之：一、直系血親

卑親屬。二、父母。三、兄弟姊妹。四、祖父母；前開所定

第一順序之繼承人，以親等近者為先；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

數人時，按人數平均繼承；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，其與

直系血親卑親屬同為繼承人時，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，

民法第1138條、第1139條、第1141條前段、第1144條第1款

分別定有明文。又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

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

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1151

條、第1164條亦定有明文。

(二)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準用關於

共有物分割之規定，即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；分割之方

法，不能協定決定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，命以原

物分配於各共有人；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，

民法第830條第2項、第824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是

以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，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、各繼承

人之利害關係、遺產之性質及價格、利用價值、經濟效用、

使用現狀及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，以為妥適之判決。

(三)經查，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亦查無不

能分割之約定，本院審酌附表一編號1~3系爭不動產為兩筆

土地、一棟建物，建物為土石磚造，面積僅53.2平方公尺，

有稅籍證明書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分別在本院卷第30、56

頁可證，被告均稱目前僅有丙○一人居住，而丙○雖稱希望

繼續居住，但並未提出原物分割找補方案，亦未聲請鑑價，

而系爭建物面積不大，原物分割不符經濟效用，若僅登記為

分別共有，則被告甲○○、乙○○及被代位人戊○○各有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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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，未來仍需透過分割共有物訴訟才能取得經濟效益，且原

告和被告甲○○、乙○○均同意變價分割方案，依系爭遺產

之性質及經濟效用，認為以變價分割符合全體繼承人之利

益，而附表一編號4股票，由被告及戊○○按照一人各四分

之一比例分配，亦屬適當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代位請求

就分割被繼承人丁○○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按如附表一所

示分割方案及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為分割，為有理由，應

予准許。　　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本件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

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自

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的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，民事訴訟法第78

條、第85條第1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法　官　蕭一弘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郁慈

附表一：被繼承人丁○○之遺產

編號 財產種類 項目 權利範圍 分割方案

1 土地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

段000地號

全 變價分割，

所得價金由

被告及戊○

○各1/4分配

取得

2 土地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

段000地號

全

3 房屋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

里○○路00巷00號
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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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：被告及被代位人戊○○之應繼分

(臺中市○○區○

○段000○號)

4 投資 群益金鼎證券(股)

公司

518股 由被告及戊

○○按照各

1/4 比 例 分

配。

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

1 丙○ 1/4

2 戊○○ 1/4

3 甲○○ 1/4

4 乙○○ 1/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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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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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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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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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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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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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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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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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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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理人  郭倍廷  
訴訟代理人  羅芙怡  
被      告  甲○○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乙○○ 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丙○   


被繼承人    丁○○   
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一、被告就被繼承人丁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依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予以分割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壹、原告起訴主張：原告對戊○○有新臺幣（下同）22萬2633元及利息之債權，訴外人丁○○於110年1月29日過世，戊○○與被告均為被繼承人丁○○之第一順位繼承人(戊○○為丁○○與己○○所生長子、甲○○為長女、乙○○為次女)，丙○為戊○○之配偶，四人應繼分各四分之一，就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迄今無法達成分割協議，且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原告為保全債權，爰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、第1148條、第824條第2項規定，請求代位分割系爭遺產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所示。
貳、被告甲○○、乙○○稱：同意附表一所示四筆為全部遺產，並同意系爭不動產變價分割(本院卷第159頁)，被告丙○稱：同意附表一所示四筆為全部遺產，現在只有我一個人住在系爭不動產，如果沒有房子我就沒有地方住，我想要繼續住在那裡，我不知道其他分割方案(本院卷第134、135、159頁)。
參、本院之判斷：
一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有臺北地院108年度北簡字第*****號判決、確定證明書(第7~9頁)、系爭不動產土地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(第10、11、54~56頁)、戶籍謄本(第12~16、45、47~49、62頁)、繼承系統表(第18頁)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核定通知書(第43~44頁)為證，並為被告所不爭執，首堪採信。　
二、按債務人怠於行使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；又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民法第242條前段、第1151條、第1164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，是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，惟有以分割遺產之方式為之，而所謂「得隨時請求分割」，依民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，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，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，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，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。又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、義務，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，故繼承人於繼承開始後，其對遺產之權利，性質上即為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，遺產分割請求權，係在繼承之事實發生後，基於繼承權而發生，因繼承取得之財產，可供清償債務人之債務，且非專屬債務人本身之權利，應得由債權人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之。查本件原告主張為戊○○之債權人，而丁○○之繼承人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，致原告無法就戊○○之分得部分進行強制執行，為保全系爭債權能獲得清償，自有依民法第242條之規定，代位行使戊○○之遺產分割請求權，提起本件訴訟之必要。故而，原告代位戊○○起訴分割遺產，於法有據，為有理由。　
三、分割方案：
(一)按遺產繼承人，除配偶外，依下列順序定之：一、直系血親卑親屬。二、父母。三、兄弟姊妹。四、祖父母；前開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，以親等近者為先；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，按人數平均繼承；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，其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為繼承人時，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，民法第1138條、第1139條、第1141條前段、第1144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。又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亦定有明文。
(二)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，即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；分割之方法，不能協定決定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，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；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，民法第830條第2項、第824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是以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，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、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、遺產之性質及價格、利用價值、經濟效用、使用現狀及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，以為妥適之判決。
(三)經查，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亦查無不能分割之約定，本院審酌附表一編號1~3系爭不動產為兩筆土地、一棟建物，建物為土石磚造，面積僅53.2平方公尺，有稅籍證明書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分別在本院卷第30、56頁可證，被告均稱目前僅有丙○一人居住，而丙○雖稱希望繼續居住，但並未提出原物分割找補方案，亦未聲請鑑價，而系爭建物面積不大，原物分割不符經濟效用，若僅登記為分別共有，則被告甲○○、乙○○及被代位人戊○○各有住所，未來仍需透過分割共有物訴訟才能取得經濟效益，且原告和被告甲○○、乙○○均同意變價分割方案，依系爭遺產之性質及經濟效用，認為以變價分割符合全體繼承人之利益，而附表一編號4股票，由被告及戊○○按照一人各四分之一比例分配，亦屬適當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代位請求就分割被繼承人丁○○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按如附表一所示分割方案及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為分割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　　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本件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的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，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1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法　官　蕭一弘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郁慈
附表一：被繼承人丁○○之遺產
		編號

		財產種類

		項目

		權利範圍

		分割方案



		1

		土地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

		全

		變價分割，所得價金由被告及戊○○各1/4分配取得



		2

		土地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

		全

		




		3

		房屋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路00巷00號(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○號)

		全

		




		4

		投資

		群益金鼎證券(股)公司

		518股



		由被告及戊○○按照各1/4比例分配。









附表二：被告及被代位人戊○○之應繼分
		編號

		繼承人

		應繼分



		1

		丙○

		1/4



		2

		戊○○

		1/4



		3

		甲○○

		1/4



		4

		乙○○

		1/4



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65號

原      告 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郭倍廷  

訴訟代理人  羅芙怡  

被      告  甲○○  



            乙○○  





            丙○   



被繼承人    丁○○   

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0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告就被繼承人丁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依附表一

    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予以分割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壹、原告起訴主張：原告對戊○○有新臺幣（下同）22萬2633元及

    利息之債權，訴外人丁○○於110年1月29日過世，戊○○與被告

    均為被繼承人丁○○之第一順位繼承人(戊○○為丁○○與己○○所

    生長子、甲○○為長女、乙○○為次女)，丙○為戊○○之配偶，四

    人應繼分各四分之一，就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迄今無法達成分

    割協議，且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原告為保全債權，爰依民法

    第242條、第1164條、第1148條、第824條第2項規定，請求

    代位分割系爭遺產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所示。

貳、被告甲○○、乙○○稱：同意附表一所示四筆為全部遺產，並同

    意系爭不動產變價分割(本院卷第159頁)，被告丙○稱：同意

    附表一所示四筆為全部遺產，現在只有我一個人住在系爭不

    動產，如果沒有房子我就沒有地方住，我想要繼續住在那裡

    ，我不知道其他分割方案(本院卷第134、135、159頁)。

參、本院之判斷：

一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有臺北地院108年度北簡字第*****號判決

    、確定證明書(第7~9頁)、系爭不動產土地、建物登記第一

    類謄本(第10、11、54~56頁)、戶籍謄本(第12~16、45、47~

    49、62頁)、繼承系統表(第18頁)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

    稅核定通知書(第43~44頁)為證，並為被告所不爭執，首堪

    採信。　

二、按債務人怠於行使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之

    名義，行使其權利；又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

    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

    產，民法第242條前段、第1151條、第1164條前段分別定有

    明文，是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，惟有以分割遺

    產之方式為之，而所謂「得隨時請求分割」，依民法第829

    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，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

    有關係在內，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

    共有，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，庶不失繼承

    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。又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

    時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、

    義務，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，故繼承人於繼承

    開始後，其對遺產之權利，性質上即為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

    ，遺產分割請求權，係在繼承之事實發生後，基於繼承權而

    發生，因繼承取得之財產，可供清償債務人之債務，且非專

    屬債務人本身之權利，應得由債權人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

    位行使之。查本件原告主張為戊○○之債權人，而丁○○之繼承

    人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，致原告無法就戊○○之分得部分

    進行強制執行，為保全系爭債權能獲得清償，自有依民法第

    242條之規定，代位行使戊○○之遺產分割請求權，提起本件

    訴訟之必要。故而，原告代位戊○○起訴分割遺產，於法有據

    ，為有理由。　

三、分割方案：

(一)按遺產繼承人，除配偶外，依下列順序定之：一、直系血親

    卑親屬。二、父母。三、兄弟姊妹。四、祖父母；前開所定

    第一順序之繼承人，以親等近者為先；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

    數人時，按人數平均繼承；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，其與

    直系血親卑親屬同為繼承人時，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，

    民法第1138條、第1139條、第1141條前段、第1144條第1款

    分別定有明文。又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

    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

    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1151

    條、第1164條亦定有明文。

(二)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準用關於

    共有物分割之規定，即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；分割之方

    法，不能協定決定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，命以原

    物分配於各共有人；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，

    民法第830條第2項、第824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是

    以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，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、各繼承

    人之利害關係、遺產之性質及價格、利用價值、經濟效用、

    使用現狀及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，以為妥適之判決。

(三)經查，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亦查無不

    能分割之約定，本院審酌附表一編號1~3系爭不動產為兩筆

    土地、一棟建物，建物為土石磚造，面積僅53.2平方公尺，

    有稅籍證明書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分別在本院卷第30、56

    頁可證，被告均稱目前僅有丙○一人居住，而丙○雖稱希望繼

    續居住，但並未提出原物分割找補方案，亦未聲請鑑價，而

    系爭建物面積不大，原物分割不符經濟效用，若僅登記為分

    別共有，則被告甲○○、乙○○及被代位人戊○○各有住所，未來

    仍需透過分割共有物訴訟才能取得經濟效益，且原告和被告

    甲○○、乙○○均同意變價分割方案，依系爭遺產之性質及經濟

    效用，認為以變價分割符合全體繼承人之利益，而附表一編

    號4股票，由被告及戊○○按照一人各四分之一比例分配，亦

    屬適當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代位請求

    就分割被繼承人丁○○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按如附表一所示

    分割方案及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為分割，為有理由，應予

    准許。　　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本件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

    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自

    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的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，民事訴訟法第78

    條、第85條第1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法　官　蕭一弘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郁慈

附表一：被繼承人丁○○之遺產

編號 財產種類 項目 權利範圍 分割方案 1 土地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 全 變價分割，所得價金由被告及戊○○各1/4分配取得 2 土地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 全  3 房屋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路00巷00號(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○號) 全  4 投資 群益金鼎證券(股)公司 518股  由被告及戊○○按照各1/4比例分配。 



附表二：被告及被代位人戊○○之應繼分

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丙○ 1/4 2 戊○○ 1/4 3 甲○○ 1/4 4 乙○○ 1/4 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65號
原      告 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郭倍廷  
訴訟代理人  羅芙怡  
被      告  甲○○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乙○○ 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丙○   


被繼承人    丁○○   
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一、被告就被繼承人丁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依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予以分割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壹、原告起訴主張：原告對戊○○有新臺幣（下同）22萬2633元及利息之債權，訴外人丁○○於110年1月29日過世，戊○○與被告均為被繼承人丁○○之第一順位繼承人(戊○○為丁○○與己○○所生長子、甲○○為長女、乙○○為次女)，丙○為戊○○之配偶，四人應繼分各四分之一，就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迄今無法達成分割協議，且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原告為保全債權，爰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、第1148條、第824條第2項規定，請求代位分割系爭遺產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所示。
貳、被告甲○○、乙○○稱：同意附表一所示四筆為全部遺產，並同意系爭不動產變價分割(本院卷第159頁)，被告丙○稱：同意附表一所示四筆為全部遺產，現在只有我一個人住在系爭不動產，如果沒有房子我就沒有地方住，我想要繼續住在那裡，我不知道其他分割方案(本院卷第134、135、159頁)。
參、本院之判斷：
一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有臺北地院108年度北簡字第*****號判決、確定證明書(第7~9頁)、系爭不動產土地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(第10、11、54~56頁)、戶籍謄本(第12~16、45、47~49、62頁)、繼承系統表(第18頁)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核定通知書(第43~44頁)為證，並為被告所不爭執，首堪採信。　
二、按債務人怠於行使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；又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民法第242條前段、第1151條、第1164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，是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，惟有以分割遺產之方式為之，而所謂「得隨時請求分割」，依民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，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，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，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，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。又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、義務，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，故繼承人於繼承開始後，其對遺產之權利，性質上即為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，遺產分割請求權，係在繼承之事實發生後，基於繼承權而發生，因繼承取得之財產，可供清償債務人之債務，且非專屬債務人本身之權利，應得由債權人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之。查本件原告主張為戊○○之債權人，而丁○○之繼承人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，致原告無法就戊○○之分得部分進行強制執行，為保全系爭債權能獲得清償，自有依民法第242條之規定，代位行使戊○○之遺產分割請求權，提起本件訴訟之必要。故而，原告代位戊○○起訴分割遺產，於法有據，為有理由。　
三、分割方案：
(一)按遺產繼承人，除配偶外，依下列順序定之：一、直系血親卑親屬。二、父母。三、兄弟姊妹。四、祖父母；前開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，以親等近者為先；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，按人數平均繼承；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，其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為繼承人時，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，民法第1138條、第1139條、第1141條前段、第1144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。又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亦定有明文。
(二)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，即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；分割之方法，不能協定決定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，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；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，民法第830條第2項、第824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是以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，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、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、遺產之性質及價格、利用價值、經濟效用、使用現狀及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，以為妥適之判決。
(三)經查，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亦查無不能分割之約定，本院審酌附表一編號1~3系爭不動產為兩筆土地、一棟建物，建物為土石磚造，面積僅53.2平方公尺，有稅籍證明書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分別在本院卷第30、56頁可證，被告均稱目前僅有丙○一人居住，而丙○雖稱希望繼續居住，但並未提出原物分割找補方案，亦未聲請鑑價，而系爭建物面積不大，原物分割不符經濟效用，若僅登記為分別共有，則被告甲○○、乙○○及被代位人戊○○各有住所，未來仍需透過分割共有物訴訟才能取得經濟效益，且原告和被告甲○○、乙○○均同意變價分割方案，依系爭遺產之性質及經濟效用，認為以變價分割符合全體繼承人之利益，而附表一編號4股票，由被告及戊○○按照一人各四分之一比例分配，亦屬適當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代位請求就分割被繼承人丁○○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按如附表一所示分割方案及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為分割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　　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本件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的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，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1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法　官　蕭一弘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郁慈
附表一：被繼承人丁○○之遺產
		編號

		財產種類

		項目

		權利範圍

		分割方案



		1

		土地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

		全

		變價分割，所得價金由被告及戊○○各1/4分配取得



		2

		土地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

		全

		




		3

		房屋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路00巷00號(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○號)

		全

		




		4

		投資

		群益金鼎證券(股)公司

		518股



		由被告及戊○○按照各1/4比例分配。









附表二：被告及被代位人戊○○之應繼分
		編號

		繼承人

		應繼分



		1

		丙○

		1/4



		2

		戊○○

		1/4



		3

		甲○○

		1/4



		4

		乙○○

		1/4



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65號

原      告 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郭倍廷  

訴訟代理人  羅芙怡  

被      告  甲○○  



            乙○○  





            丙○   



被繼承人    丁○○   

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告就被繼承人丁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依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予以分割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壹、原告起訴主張：原告對戊○○有新臺幣（下同）22萬2633元及利息之債權，訴外人丁○○於110年1月29日過世，戊○○與被告均為被繼承人丁○○之第一順位繼承人(戊○○為丁○○與己○○所生長子、甲○○為長女、乙○○為次女)，丙○為戊○○之配偶，四人應繼分各四分之一，就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迄今無法達成分割協議，且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原告為保全債權，爰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、第1148條、第824條第2項規定，請求代位分割系爭遺產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所示。

貳、被告甲○○、乙○○稱：同意附表一所示四筆為全部遺產，並同意系爭不動產變價分割(本院卷第159頁)，被告丙○稱：同意附表一所示四筆為全部遺產，現在只有我一個人住在系爭不動產，如果沒有房子我就沒有地方住，我想要繼續住在那裡，我不知道其他分割方案(本院卷第134、135、159頁)。

參、本院之判斷：

一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有臺北地院108年度北簡字第*****號判決、確定證明書(第7~9頁)、系爭不動產土地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(第10、11、54~56頁)、戶籍謄本(第12~16、45、47~49、62頁)、繼承系統表(第18頁)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核定通知書(第43~44頁)為證，並為被告所不爭執，首堪採信。　

二、按債務人怠於行使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；又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民法第242條前段、第1151條、第1164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，是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，惟有以分割遺產之方式為之，而所謂「得隨時請求分割」，依民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，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，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，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，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。又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、義務，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，故繼承人於繼承開始後，其對遺產之權利，性質上即為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，遺產分割請求權，係在繼承之事實發生後，基於繼承權而發生，因繼承取得之財產，可供清償債務人之債務，且非專屬債務人本身之權利，應得由債權人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之。查本件原告主張為戊○○之債權人，而丁○○之繼承人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，致原告無法就戊○○之分得部分進行強制執行，為保全系爭債權能獲得清償，自有依民法第242條之規定，代位行使戊○○之遺產分割請求權，提起本件訴訟之必要。故而，原告代位戊○○起訴分割遺產，於法有據，為有理由。　

三、分割方案：

(一)按遺產繼承人，除配偶外，依下列順序定之：一、直系血親卑親屬。二、父母。三、兄弟姊妹。四、祖父母；前開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，以親等近者為先；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，按人數平均繼承；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，其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為繼承人時，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，民法第1138條、第1139條、第1141條前段、第1144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。又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亦定有明文。

(二)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，即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；分割之方法，不能協定決定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，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；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，民法第830條第2項、第824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是以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，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、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、遺產之性質及價格、利用價值、經濟效用、使用現狀及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，以為妥適之判決。

(三)經查，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亦查無不能分割之約定，本院審酌附表一編號1~3系爭不動產為兩筆土地、一棟建物，建物為土石磚造，面積僅53.2平方公尺，有稅籍證明書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分別在本院卷第30、56頁可證，被告均稱目前僅有丙○一人居住，而丙○雖稱希望繼續居住，但並未提出原物分割找補方案，亦未聲請鑑價，而系爭建物面積不大，原物分割不符經濟效用，若僅登記為分別共有，則被告甲○○、乙○○及被代位人戊○○各有住所，未來仍需透過分割共有物訴訟才能取得經濟效益，且原告和被告甲○○、乙○○均同意變價分割方案，依系爭遺產之性質及經濟效用，認為以變價分割符合全體繼承人之利益，而附表一編號4股票，由被告及戊○○按照一人各四分之一比例分配，亦屬適當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代位請求就分割被繼承人丁○○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按如附表一所示分割方案及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為分割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　　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本件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的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，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1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法　官　蕭一弘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郁慈

附表一：被繼承人丁○○之遺產

編號 財產種類 項目 權利範圍 分割方案 1 土地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 全 變價分割，所得價金由被告及戊○○各1/4分配取得 2 土地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 全  3 房屋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路00巷00號(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○號) 全  4 投資 群益金鼎證券(股)公司 518股  由被告及戊○○按照各1/4比例分配。 



附表二：被告及被代位人戊○○之應繼分

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丙○ 1/4 2 戊○○ 1/4 3 甲○○ 1/4 4 乙○○ 1/4 







